
根据《广西外国语学院学生转专业管理办法（2025 年修订）》

文件精神（广西外院发〔2025〕75 号）精神，转专业工作应遵循

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原则，按照学生自愿、公开考核、学生和学

院双向选择的程序规范执行。为规范做好学生转专业工作，特制

定高等职业学院转专业考核方案。

一、转专业考核小组

组 长：曾扬阳

副组长：覃 丽、农玉娟、曾 迅

成 员：郭倩芸、黄 侃、韦国庆、何 俊、杨敬雯、

黄 宇、潘 薇

二、考核内容与方式

1.考核形式：

学院对申请者就思想品德、基础知识、外语能力、学习能力

以及专业适应度等进行考核，考核内容为专业认知、综合素质、

学科基础等。面试小组成员由专业教师组成，不得少于 3 人；面

试须全程做好记录和录音。

2.考核内容：

专业认知（30%）：对目标专业的理解、职业规划。

综合素质（40%）：沟通能力、逻辑思维、团队协作（通过情

景模拟题考察）。

学科基础（30%）：案例分析，考察知识迁移能力。



3.加分项：

根据学生具备的专业相关实践经历，如参与社团活动、相关

竞赛、发表论文、参与相关课题、项目研究等（需提供证明），

可在总分基础上加 5-10 分。

三、评分标准与权重

考核环节 评分项目 权重 评分标准（百分制）

面试（100%）

专业认知 30% 观点清晰度、与专业契合度

综合素质 40% 表达能力、应变能力、团队意识

学科基础 30%
语言表达能力、回答深度、知识

应用能力

加分项 实践经历 按参与时长与成果分级评分

合格线：总分≥70 分（含加分项）。

四、异议处理方式

1.公示期：考核结果公示 1 个工作日，学生可向考核小组秘

书提交书面异议。

2.复核流程：由考核小组副组长牵头，组织 3 名非原评委成

员复核面试录像，1 个工作日内反馈结果。

3.申诉渠道：对复核结果仍有异议，可向学院转专业考核小

组申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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